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夢想成真 – 夢想飛翔計劃 

申請指引 

1. 簡介： 

計劃旨在鼓勵年輕人嘗試衝破界限，勇於為自己創造機會，積極實踐夢想，並以回饋社會為

己任。申請者需為夢想撰寫實踐計劃書，然後提交至基金審批，申請經費。 

2. 資助金額： 

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為港幣 5萬元正（即人民幣 45,000 圓）。 

3. 申請資格： 

 曾經獲得由羅氏慈善基金設立的獎/助學金；或 

 曾受惠於羅氏慈善基金在北京大學設立的「愛心電腦計劃」；或 

 曾參加由羅氏慈善基金主辦的資助項目/活動；及 

 正就讀於本港、內地或台灣各大專院校。 

4. 申請形式： 

 個人； 

 小組*，每組上限為 5人。 

*註 1：適用於「北大羅氏學生」：4人小組可有 1位非羅氏的北大學生、5人小組可有 2 位非羅氏的北大學生。挑選一

位羅氏學生擔任組長，並作為項目的申請者和聯絡人。 

*註 2：適用於非「北大羅氏學生」：所有組員須符合申請資格，及挑選一位組長作項目的申請者和聯絡人。 

5. 評審準則： 

 項目必須合法合規，並按具體情況採取適當的盡職審查措施，建議包括但不限於： 

1.提供合作或受惠單位的「協作意向書」，以證明該單位了解項目情況及可提供相應支援； 

2.就項目內容和安排諮詢當地執法管理單位，獲相關單位對項目施行予以認可證明； 

 項目須具原創性及獨特性，可展現申請者相當程度之創意、個性、思想或情感； 

 項目能促進申請者的個人突破或對社會有所裨益，惟創業和純遊歷項目將不獲受理； 

 項目具切實可行的推行時間表及細節； 

 項目財政支出謹慎及具充分理據支持。 

註：撥款與否及資助金額將以羅氏慈善基金的決定為準；羅氏慈善基金擁有最終的決定權，

申請者不得異議。 

6. 申請程序及所需文件： 

1) 於羅氏慈善基金網頁下載「夢想成真–夢想飛翔計劃–申請計劃書(表格)」模板； 

2) 填寫表格，總頁數不可多於六頁紙。除申請項目的基本信息，內容必需包括： 

 （一）項目目的：精要地表述申請項目的源起、意念、以及清晰可行的目標； 

 （二）項目內容：根據申請項目的目標和切實需要，為各主要階段（籌備、宣傳/招募、

活動進行、中期評估、總結檢討、匯報等）設計具體周密的執行內容細節及切實可行

的時間表，列出項目的預期成果/成效，以及闡述項目的延續性或可持續性（如購置的

設備及資源的調配或重複使用安排；成品/成果/實踐經驗等是否有廣泛推廣、延續或

知識轉移的價值與潛力等）； 

 （三）項目財政預算：清楚列出各開支項目，展現出謹慎並具充分理據支持的預算，

能符合成本效益(即與項目目標、範圍、活動、直接受惠人數及預期成果相稱)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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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（四）合作伙伴及形式(如適用)：如申請項目有個別人士或單位參與全程或部份執行，

必須清楚交代其擔當的角色/崗位、合作方式、分工等安排，以及需註明是否會向項目

收取費用。凡不符合本計劃申請資格的人士，將不能獲資助個人經費支出。 

 （五）項目可行性評估：列出令項目能夠實行的條件，及實行時的困難和風險，並提

出相應的解決方法，使項目得以完成。 

3) 申請者須於截止申請日期前(以郵戳日期為準)，將已填妥的表格，連同學生證電子本或其

他相關資料，電郵至 admin@lawscharitable.org.hk (標題註明「申請夢想飛翔計劃_“申

請者/組長姓名”」)。 

4) 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接受。如有特殊情況，請於辦公時間(星期一至五，9am-6pm)內與基

金辦事處聯絡。 

7. 截止申請日期及申請結果通知： 

 每年設有兩期申請： 

 第一期的截止申請日期為 5月 15 日； 

 第二期的截止申請日期為 10 月 31 日。 

 無論成功申請與否，申請結果將於截止申請日期後六星期內透過電郵通知； 

 成功申請者需於指定時間內，回覆電郵並提交已簽署的「妥善運用撥款承諾書」。 

8. 發放資助安排： 

 資助經費的發放方式將按不同項目的情況而個別通知，一般會分兩期發放： 

項目開展前：發放獲批金額的 70%； 

項目結算後：發放項目實際支出的餘額，最高金額為獲批金額之 30%； 

 若項目結束後尚有剩餘資助款項，申請者必須將全數餘款退還給羅氏慈善基金。 

9. 項目開展注意事項： 

 項目必須於六個月內展開，而進行時期不可超過一年； 

 如項目需時六個月以上，申請者必須提交一份中期進度報告； 

 如申請者為應屆畢業生，項目必須於申請者畢業後的半年內完成； 

 項目開展前，申請者須按項目的需要購買個人、團體或公眾之意外/責任保險； 

 項目開展後，申請者必須向基金辦事處匯報項目的進度、財政支出，以及就任何與項目

相關的變動，提供合理解釋及解決方案，並徵求批准； 

 項目結束後，申請者必須於一個月內提交項目報告及財務報告； 

 申請者在使用羅氏慈善基金的標誌前，必須先徵求基金辦事處的同意； 

 在特別情況下，羅氏慈善基金有權停止撥款、或要求申請人退回已撥出的資助。  

10. 查詢： 

 有關計劃的任何查詢，歡迎透過以下途徑與基金辦事處聯絡： 

電話：+852-36052081 

WhatsApp：+852-53215883 

微信：lawscharitable_hk 

電郵：admin@lawscharitable.org.hk 

網址：www.lawscharitable.org.hk 

地址：香港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7號西頓中心 2303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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